关于公布新增一批涉企行政处罚事项

“三张清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探索包容审慎执法，提高行政执法质量，引导企业自觉尊法守法，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规定，结合实际，现新增一批涉企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清单，请遵照执行。

附件：1.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8月28日
附件1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4项）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1
	对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处罚
	初次违法，按要求停止使用，积极整改到位，一个月内重新通过竣工验收的
	【规章】《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号）

    第十条　建筑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罚款。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2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处罚
	初次违法，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3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处罚
	初次违法，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4
	对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处罚
	初次违法，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行政法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0号)

第十一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资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附件2

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4项）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责任

主体

	1
	对建设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处罚
	按要求停止使用，积极整改到位，一个月内重新通过竣工验收的
	【规章】《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号）

    第十条　建筑单位将备案机关决定重新组织竣工验收的工程。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的，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罚款。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2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处罚
	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未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的。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3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超出认定的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处罚
	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第六条 审查机构按承接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图审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审查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并记入信用档案； 情节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其列入审查机构名录： 
（一）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的；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4
	对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处罚
	积极整改到位，主动配合执法调查,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行政法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0号)

第十一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者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资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


